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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金門縣政府推動

簡政便民措施，

縮短建築執照申領時間

提昇建築執照品質。

內政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審查及簽證項⽬抽查作業要
點」 訂定。
「⾦⾨縣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作
業原則 」

依據
⾦⾨縣政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作業要點
⾦⾨縣政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執⾏事項準則建
築法及建築相關法規之規定

協檢作業

抽查作業



前⾔ 協助檢視作業說明



第一類審查
收件方式：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止，下午13:30~16:30止。

2. 由建築師公會受理收件

（收件後排序檢視）

檢視方式：

1. 每周一，上午8:00至下午16:30，

於『公會會議室』，依序辦理，第一類檢視。

2. 周一，若該案件之書類不全，無法於第一類審視日，下午

17:30補正完成，則該案件視同自行退件，需重掛件檢視。

協助檢視作業說明



第二類審查

檢視方式：

協助檢視作業說明

每週一，上午10:00~下午17:30，由二位建築師依序檢視及複核。

每週二，上午8:30至下午16:30，由二位建築師複核及副本核對。

若該案件之建築師或代理人未到場會同檢視，則該案件視同

自行退件，需重新掛號排序重檢。

當週案件檢視通過，最晚須於下週前核對副本完成，否則全案退件

重新掛號排序重檢。



抽查作業說明



抽查作業說明

1⽉、3⽉、5⽉、7⽉、9⽉、11⽉第⼀個星期，辦理前２個⽉
核准案件抽件。

• 五層以下非供公眾：每⼗件抽⼀件以上。

五層以下供公眾：每⼗件抽⼆件以上。

六層以上至⼗層：每⼗件抽⼆件以上。

⼗⼀層以上至⼗四層：每⼗件抽八件以上。

⼗五層以上：全數抽查。
變更設計僅變更尺⼨、⾯積、⾼度等在10%範圍內，放樣位 置微調或
污⽔處理設施等內容者免予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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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執照申請書圖⽂件應注意事項

⼀、建造執照申請書表及⽂件內容
⼆、圖說內容及法規項⽬
三、協審檢視建造執照記錄表單
四、協審表格與新修正說明
五、書寫建造執照應注意事項



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檢附資料表



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檢附資料表



申請建造(雜項)執照檢附資料表



檢視建造執照項目審核表1/2



檢視建造執照項目審核表2/2



協助檢視建造執照紀錄表



綠建築審查(複查)報告書



拆除執照



變更使用執照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抽查結果表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抽查紀錄表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抽查紀錄-附表-(無障礙及綠建築)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抽查紀錄-附表-(無障礙及綠建築)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抽查紀錄-附表-(無障礙及綠建築)



建造執照(變更設計)抽查結果修正內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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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一、申請書

1、起造人出生年月日填寫錯誤、身份証字號未填寫。

2、起造人為法人印章與登記章需確認是否相符。

3、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未簽章。

4、建蔽率、容積率未填寫或填寫錯誤。

5、使用用途類組編號填寫不全或錯誤。

6、都計圖或計畫道路樁位圖未於備註註明列印日期。

7、法令適用未勾選或勾選錯誤。

8、變更設計說明未依規定格式填寫。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二、概要表

1、建築物用途填寫不全或錯誤。

2、1F陽台未檢討。

3、除了集村農舍外樓地板面積須逐層填寫。

三、起造人名冊

幢棟層戶未填或未依規定填寫。

四、委託書

未勾選委託事項。

五、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1、未檢附、未用印、填寫不全或備註不完整。

2、建築物用途規模構造別不符。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六、建築師及技師簽証名單未檢附或填寫不完整。

七、 技師簽章

未上傳、營授管字許可字號未填寫或逾期。

八、 都計圖或計畫道路樁位圖

未標示基地位置或未簽章。

九、 土地使用分區証明

未檢附正本、逾期或更新。

十、 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1、 檢附電子謄本或日期起過半年以上。

2、 地上權或建物抵押未檢附同意書。

十一、 未檢附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十二、 相片

1、未標示拍攝方位說明。

2、未標示日期或日期逾期。

3、未用沖洗式相片。

十三、 現有巷道証明

未檢附或檢附影印本。

十四、 農舍

1、檢附資料不全。

2、集村農舍未檢附農林科核准文件。

3、保護區、私設通路未檢附都計科土地使用許可函。

4、未檢附管制卡。

5、未檢附排水溝相片

6、未標示水溝與道路關係。

7、管制註記清冊有誤或不完整。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8、未檢附排水會勘及相關資料。

9、請考量基地周邊排水。

十五、 自然村

1、未檢附許可函或許可函逾期。

2、送照圖說與自然村核可圖說不符。

3、變更設計未重送自然村審核。

十六、 併案申請雜項工作物

未檢附雜項工作物概要表。

工程造價未計算。

十七、 併案申請拆除執照

1、未檢附拆除申請書或填寫不全。

2、合法建物證明未檢附。

3、建物拆除同意書或切結書未檢附。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十八、 污水處理設施

1、未檢附污水處理設施證明文件及檢附不全。

2、未檢討使用人數或數量不符。

3、未簽章

4、未蓋騎縫。

十九、 結構計算書

1、未檢附或檢附不全、2F跨距6M、3F跨距5M。

2、未簽章、未蓋騎縫或未簽證。

3、檢附資料與本案不符。

二十、 地質調查報告

1、未檢附或未簽證。

2、鑽探報告未檢附照片。

3、技師未簽章或未蓋騎縫。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二十一、 綠建築

1、未檢附或檢附不全。

2、未簽章。

3、數據不符或為0。
4、未上傳。

5、滯洪池未檢討標示。

6、基地綠化未檢討植栽種類及覆土深度。

7、基地保水檢討不符或未檢討。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其他
1、書類圖說未按規定次序排放。
2、未檢附公寓大廈規約。
3、未檢附無障礙培訓証明。
4、未檢附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
5、集村農舍配地檢討不符。
6、道路該退縮未退縮(公共設施用地、工業區…)
7、住六、都設未依規定設計。
8、農舍未檢討農業生產面積90%或檢討錯誤。
9、簷高未標示。
10、1:3.6高度及道路陰影面積未檢討(農舍除外)。
11、農舍缺排水溝渠或排水使用同意書。
12、結構柱座標及跨距未標示。



協檢作業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變更使用

1、原有圖說(平立面)未繪製。
2、有核准(合法)証明文件未檢附。
3、室裝圖說不全或未繪製。
4、建物使用同意書未檢附(有設定即須檢附)。
5、違章部份未標示檢討。
6、變更說明未檢附或說明不清楚。
7、無障礙設施該檢討未檢討。
8、缺專業技師簽證。
9、缺施工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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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見缺失（建築）

◆ 計畫道路、現有巷道、建築線、基地內通路、私設通 路

‧

• 基地與道路高程落差大，需考量欄杆設計。

• 未檢討現有巷道退縮。

◆ 面積計算、建蔽率、容積率

‧

• 基地、樓地板、陽台面積有誤。

概要表與圖說陽台（或平台）標示有誤。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常⾒缺失（建築）
◆ 建築物⾼度限制、學校建築物⾼度、⾼度比、冬至⽇⽇

照陰影

•

• 3.6:1未檢討。

簷⾼檢討有誤。

◆ 建築物挑空設計、樓層⾼度、天花板淨⾼、夾層、閣樓

•

• 浴廁淨⾼檢討有誤。

天花板⾼度未標⽰。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 通風、採光、防⾳

•

•

•

• 有效採光檢討不⾜及有誤。

機械排風設備未標⽰排風量。

通風未檢討。

未檢討防⾳。

◆ 汙⽔處理設施

• 未檢討、缺檢討式。

• 未標⽰污⽔⼈孔位置、使⽤⼈數。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 停⾞空間、防空避難設備

•

•

• 未檢討機械停⾞位淨⾼。
⾞道長度應標⽰於平⾯及剖⾯。

申請書停⾞數量標⽰有誤。

◆ 防⽕構造、防⽕區劃、防⽕⾨、耐燃級數

•

•

• ⾨窗表缺漏，⾨窗圖未標⽰遮煙性。

緊急發電機室未檢討防⽕⾨。

外牆、分隔牆構造材料未標⽰。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避難層及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廊、避難通路
• 避難層出入⼜⾼差2cm，應設斜角。

◆ 樓梯、安全梯、特別(⼾外)安全梯、步⾏距離、重複步
⾏距離

• 步⾏距離未檢討標⽰。

◆ 緊急進⼜

• 未檢討緊急進⼜。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無障礙設施

•

•

•

•

•

• 無障礙通路未設出入⼜前⽅1.5m深平台。

無障礙樓梯未依設計圖⾯檢討。

無障礙升降設備標⽰不清。
無障礙廁所詳圖與平⾯圖不符。

無障礙停⾞標⽰牌未依規定設置。

無障礙標誌未依規定設置。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綠建築檢討

•

•

•

• 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未註明是否為原⽣樹種。
建築基地保⽔設計未檢討、缺⼟壤分類佐證資料、評
估表與圖⾯不符、透⽔鋪⾯未附剖⾯詳圖及厚度未標
⽰。
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綠化TCO2C試算及屋頂外殼有
誤、E-1 Reg表未檢附。

綠建材設計⼾外綠建材未標⽰。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依法應檢附之專業⼯程圖說，依法交由專業技師負責
簽証辦理

•

•

•

• 梯坑深度>150cm，應加繪安全措施。

技師簽證表未上傳。

專業技師簽證過期。

技師證書未檢附。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其他

•

•

•

•

•

• 建照圖與⾃然村圖⾯不⼀致、配置圖未上⾊。

安全梯防⽕⾨與樓梯迴轉半徑衝突。

既有建物樓⾼簷⾼結構尺⼨未標⽰。
放樣點、外牆材質、室內裝修耐燃程度未標⽰。

清表未修正及⽤印。

申請書、⼟地使⽤權同意書未⽤印。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結構計算書

•

•

•

•

•

•

• 靜載重請補註樓層單位重量。

活載重建議應加100Ksmpartition。
風⼒、百分之五額外扭矩⽀計算與分析請補充檢討說明。

設計⽅法請補說明引⽤符合100年設計新規範。

電腦分析資料、電腦設計資料請補分析模型檔與資料。

載重組合建議採⽤最新規範。

結構設計、安全措施分析請補設計分析資料。

❖ 常⾒缺失（結構）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 常⾒缺失（結構）

◆ 結構設計圖

•

•

•

•

•

• 註記材料規格強度。

請加註結構梁柱尺⼨。

缺基礎詳細資料且與平⾯圖尺⼨不符。

補安全措施圖。

部分⾼窗極短柱，請考量⾼窗平移確保有翼牆。

材料請加註梁柱主筋使⽤SD420W可焊鋼筋。

協檢及抽查圖說常見缺失及其改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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